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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仲裁委员会线上仲裁指引

（暂行）

（一）为更经济、便利、高效地化解纠纷，上海仲裁委

员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鼓励当事人选择线上仲裁的方式推进

仲裁程序，并为此提供相应的程序指引和技术支持。

（二）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选择线上庭审的，应当按

照要求填写和签署相应的《线上仲裁确认书》。当事人邮件

回复《线上仲裁确认书》即视为已阅读并清楚知晓和承诺遵

守本指引中的全部内容。

（三）为方便当事人及时、有效接受仲裁文书（结案文

书除外）及相关案件材料，保障仲裁程序顺利进行，当事人

应当如实完整填写《线上仲裁确认书》的相关事项，包括但

不限于联系地址、手机号码、电子邮箱等信息。除非当事人

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方式送达，本会可通过电子方式向当事

人发送通知等仲裁程序文件。

（四）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应保持手机及电子邮件收发

通畅；《线上仲裁确认书》中填写的电子送达地址如有变更，

或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手机、电子邮箱账号被盗等情形，应当

及时告知本会，因未告知或者填写的内容不准确导致的送达

程序问题，均由当事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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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本会将通过线上庭审系统、电子邮箱、短信、即

时通讯等一种或多种电子方式对当事人送达仲裁文书（结案

文书除外）及当事人的相关案件材料。本会向当事人发送的

前述文件，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为送达：

1.本会将相关文件发送至当事人的电子送达地址；

2.本会向当事人发出在线上庭审系统查看或下载相关

文件的通知；

3.受送达人回复已收到相关文件，或者根据送达内容

作出相应行为的；

4.受送达人的媒介系统反馈受送达人已阅知，或者有

其他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已经收悉的。

（六）本会通过电子方式送达的效力与其它送达方式效

力相同，当事人通过其确认的电子送达地址对仲裁相关文件

的确认与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效力。仲裁当事人需

要纸质文书的，可自行下载打印。

（七）当事人通过其确认的电子送达地址向本会发送的

所有文件视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（八）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应在办案

秘书通知的时间内进行庭前测试。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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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仲裁参与人可通过线上庭审系统的电子签名签署《线上仲

裁确认书》。

（九）线上庭审严格保密。禁止未经当事人授权或仲裁

庭准许的非案件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等人

员参加线上庭审。所有在线庭审参与人员应遵守前述原则。

（十）同意线上庭审的案件，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

他仲裁参与人，经有效送达，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参加线上庭

审，视为不到庭；庭审中未经仲裁庭许可无正当理由脱离庭

审视频画面，视为中途退庭。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开庭时不到

庭或中途退庭的，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；被申请人提出反

请求的，不影响仲裁庭就反请求进行审理，并作出裁决。被

申请人无正当理由开庭时不到庭或中途退庭的，仲裁庭可以

进行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；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的，可以视

为撤回反请求。

（十一）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应选择

私密性强、网络信号良好的场所参加线上庭审，不在网吧、

商场、广场、公共交通等公开、影响庭审音视频效果或有损

庭审严肃性的场所参加庭审，禁止驾驶交通工具时参加庭

审，禁止在醉酒等精神状态异常情况下参加庭审。

（十二）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在庭审

活动中，应保持其他通讯设备静音或关闭，遵守庭审纪律，



4

尊重庭审礼仪。不得实施下列行为：录音录像；以文字、图

片、音频、视频等任何方式传播庭审活动；允许未经当事人

授权或仲裁庭准许的人员以任何形式旁听庭审，与其讨论或

获取庭审建议；拨打或接听电话；其他妨害庭审秩序的行为。

（十三）线上庭审笔录及形成的其他仲裁文书将以视频

或音频形式予以保存，原则上无需当事人签字。但视情况需

要，当事人、委托代理人及其他仲裁参与人仍应通过线上庭

审系统的电子签名功能签署庭审笔录、调（和）解协议或其

他文件。

（十四）当事人有正当理由请求延期开庭的，应于线上

庭审日的3日前向办案秘书指定的电子邮箱提交延期开庭的

请求并说明理由，是否延期由仲裁庭决定。

（十五）当事人应当在本会现行仲裁规则的规定或者仲

裁庭要求的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；逾期提交的，仲裁庭有权

决定是否接受。为使线上庭审更便捷、高效地进行，建议当

事人对其提供的所有证据材料制作证据目录并进行编号，对

对方提供的证据制作书面质证意见，或者遵守仲裁庭发布的

程序令和其他通知要求，并至少于线上庭审日的 3 日前向办

案秘书指定的电子邮箱提交。

（十六 ）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、实事求是、务实

高效的原则推进仲裁程序。当事人对对方提供的证据真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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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确认的，可以要求庭后线下进行核对。仲裁庭也可要求

当事人进行原件核对。

（十七）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、专家出席庭审，应

至少于线上庭审日的5日前通过办案秘书指定的电子邮箱提

交证人或专家的身份信息、证明事项或专家报告及其独立性

声明（应包括发言独立性、线上庭审环境独立性等），是否

同意，由仲裁庭决定。

（十八）本指引由本会负责解释。


